
立法會 CB(2)1153/00-01(02)號文件

條例草案委員會在 二零零一年三月一 日會議上要求政府 就

《卡拉 O K 場所條 例草案》提交的資 料

現把條例草案委員 會要求的資料載列如下：

1 . 對現有卡拉 O K 場 所房間進行所需改 建工程的開支預算

屋宇署以一個現時 設有 50 個房間的 卡拉 O K 場 所為例，計算出若

該場 所 把通 道 走廊 改 為 有一 小 時耐 火 時效 及 沒 有死 角 位的 受 保 護

走廊所需的大約開 支。若以走廊長度計算，開支約為每米 1 4 ,500
元；若以每間卡拉 O K 房間計算，則約為 3 9 ,0 00 元 。

至於安裝消防裝置 的開支，消防處估計每間卡 拉 O K 房 間 所需的

開支約為 11 ,2 00 元 (按屋宇署所援引的同一例子計算， 並假設房

間尚 未 裝設 臨 時灑 水 系 統 及 緊 急照 明 設備 。 假 如場 所 內已 有 這 兩

項設施，則每間卡 拉 OK 房間所需的開支只約為 4 ,60 0 元 。 )

2 . 發牌制度及規定

兩個發牌當局的發 牌程序分別載於附件 A 1 和 A 2。 消 防 安全和樓

宇安全的發牌規定 則載於附件 B1 和 B2。

第 5 條

3 . 「適宜的地方」和 「適合的地區」的 意思

第 5 (3 ) (b )條所指 的「適宜的地方」是指申請牌照／許可證的場所

已遵 辦 所有 有 關的 生 、樓 宇 及消 防 安全 規 定 ，達 到 令發 牌 當 局

滿意的程度。 (有 關 規定會在附屬法例中訂明。 )

有關「地方」必須 適宜用作經營卡拉 O K 場 所。舉例來說，就消

防安 全 而言 ， 工業 樓 宇 、地 庫 第四 層 或以 下 的 地方 便 不是 適 宜 的

地方。

有關地方必須位於 適合經營卡拉 O K 場 所的「 地區」。「 適 合 的

地區」是與卡拉 O K 場所的四周環境有關，並不關乎卡拉 O K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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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本身。 第 5 (6 )條 讓發牌 當局可 彈性考 慮在擬 用作經 營卡拉 O K
場所 的 地方 緊 接範 圍 內 居住 或 工作 的 人的 意 見 。至 於 這項 條 文 對

根據第 5 (3 ) (b )條 所作的決定的影響程度，會視乎個別情況而定。

4 . 「公眾利益」的意 思

「 公 眾利 益 」一 詞 的一 般 涵義 是 指發 牌 當局 獲 賦予 法 定的 權 力 ，

顧及 相 對於 申 請人 的 利 益和 政 府的 政 策所 涉 及 的利 益 而言 ， 更 為

廣泛及抽象的利益 ，並且比第 5 (3 )條 所列的考慮因素更為廣泛。

「公 眾 利益 」 一詞 並 不 是指 「 公眾 關 注的 事 項 」， 也 不是 指 「 公

眾 的 意 見 」 。 這 個 用 詞 亦 不 是 指 第 5 ( 6 )條 所載 的 「 . . . . . . . . .的 人 的

意見 」 ，縱 使 發牌 當 局 可憑 藉 該條 文 所賦 予 的 獨立 法 定權 力 考 慮

有關意見。

5 . 申請許可證及牌照 的相同程序

除第 3 條所規定的 例外情況外，任何以生意或業務形式為卡拉 O K
用途而開設、經營 或使用的地方，均必須受建議的發牌制度規管。

另外 領 有牌 照 作其 他 用 途的 處 所或 地 方， 則 只 可用 作 該牌 照 所 規

定的用途。

卡拉 O K 場所通常 分間為多間小房間。此外，顧客的安全意識或

會受 到 場所 內 的強 勁 音 樂和 酒 類飲 品 影響 ， 而 場所 內 通常 人 多 擠

擁。鑑於卡拉 O K 場所的運作方式特殊，若缺乏適當的消防安全

結構 、 加強 的 防火 裝 置 及消 防 安全 管 理， 發 生 火警 的 危險 甚 高 。

因此，所有卡拉 O K 場所 (即使已經另外領有食肆、會社、酒店或

賓館牌照的現行卡 拉 OK 場所 )必須遵從特別適用於卡拉 O K 場 所

的發牌規定。

第 13 (1 ) (b ) ( i i )至 ( i v )條及 19 條

6 . 權力範圍

第 13 ( 1 ) ( b ) ( i i )至 ( i v )條有關視察卡拉 O K 場 所的權力，是參照其他

發牌制度而制訂。例如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 49 章 )第 1 8 條 有 關視

察酒店及賓館的規 定；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 例》 (第 3 76 章 )第 1 8
條有關視察會社的 規定；以及《安老院條例》 (第 4 59 章 )有 關 視

察安老院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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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 立 這些 權 力， 實 屬必 要 ，以 便 能更 有 效地 執 行刑 事 法例 。 這 些

權 力 明 確 清 晰 ， 讓 執 法 人 員 知 道 有 關 權 力 的 確 切 範 圍 及 相 關 條

款； 至 於受 這 些權 力 規 管的 人 士， 亦 能清 楚 知 道執 法 或其 他 人 員

確 實 在 法 例 所 訂 的 範 圍 內 執 法 。 這 些 權 力 在 兩 種 情 況 下 是 必 要

的： 第 一， 為 求有 效 地 實施 規 管制 度 ；第 二 ， 調查 嚴 重罪 行 或 涉

嫌嚴重罪行，即第 4 條 (在無許可證或牌照的情況下經營 )及 第 1 6
條 (違反條件、沒 有遵從指示、阻塞 )。

第 19 條規定任何 人被裁定犯第 4 或 1 6 條 所訂罪 行 ， 法 庭 可 下 令

沒收卡拉 O K 器材 及設備。這項條文是參照以下條文制訂︰《危

險藥物條例》 (第 1 34 章 )第 56 條關乎沒收用於與罪犯有關的物品

的規定、《賭博條 例》 (第 148 章 )第 2 2 條 關乎沒收賭博設備的規

定，以及《遊戲機 中心條例》 (第 435 章 )第 2 2 條 關乎沒收角子電

視遊戲機設備的規 定。

第 16 (5 )條

7 . 每日罰款

至於每日 1 , 00 0 元 的建議罰款額，我們要明白到，違例者是在知

道會 遭 檢控 後 明知 而 故 意 繼 續 犯罪 。 有關 的 罰 款額 遠 比其 他 類 似

罪行的罰款額為低 。根據《遊戲機中心條例》 (第 4 35 章 )第 4 ( 3)
條、《旅館業條例 》 (第 349 章 )第 5(1 )條，以及《會社 (房 產 安全 )
條例》(第 37 6 章 )第 4(1 )條的規定，持續罪行的罰款為每日 2 0 ,000
元。

第 20 條

8 . 規例擬稿

我們提供一份規例 擬稿 (附件 C)，但「僅供參考」之用。有關規例

須待 條 例草 案 通過 後 ， 再由 行 政長 官 會同 行 政 會議 訂 立。 有 關 規

例隨後會按照一般 程序提交立法會審議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一年三月



附件 B1

消防安全發牌規定

發牌制度

消防安全規定 食肆 酒店及會所 卡拉 OK 場所

牌照

卡拉 OK 場所

許可證

限制

卡拉 OK 場所不得設置於下列地點  -

( a ) 在第四層地庫或以下﹔以及

(b) 任何工業樓宇。

#

一般規定

1 . 用作假天花板、間隔或牆上裝飾的所有易燃物料，須符合

英國標準 476 第 7 部表面火焰蔓延率第 1 或 2 級的規定﹔

或在 此 等 易燃 物 料 加 上認可的 防火漆 /防 火液以達至這 標

準。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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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

消防安全規定 食肆 酒店及會所 卡拉 OK 場所

牌照

卡拉 OK 場所

許可證

2 . 如掛有布簾及窗簾，須使用含有抗火纖維的物料製造，而

且根據英國標準 5438 測試時，須符合英國標準 5867 第 2
部纖維類別 B 的規定﹔或在此等布簾及窗簾上加上認可

的防火漆 /防火液以達至這標準。

#

3 . 在防護走火通道內所鋪設的地毯，必須是純羊毛地毯或符

合英國標準 5287 所根據英國標準 4790 的測試水平，同等

國際標準亦可被接受。如果所鋪設的地毯不符合上述的標

準，但其毛高低於十毫米，則每層鋪設地毯的面積應不多

於該層防護走火通道總面積百分之五。

類似規定

4. 所 有 含 有 聚 氨 酯 泡 沫 塑 料 的 坐 墊 必 須 符 合 英 國 標 準

7177(中度危險 )的規定或同等國際標準的規定。

#

5. 所 有 含 有 聚 氨 酯 乳 膠 的 襯 墊 傢 具 ， 須 符 合 英 國 標 準

7176(中度危險 )或同等國際標準的規定。

#

6 . 如果依照核准建築圖則而裝上的原有窗戶，有超過百分之

五十的面積被封閉，則須安裝排煙系統。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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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

消防安全規定 食肆 酒店及會所 卡拉 OK 場所

牌照

卡拉 OK 場所

許可證

7 . 所有出口應以用中英文書明“ EX IT 出口”的發光指示牌

來標明。發光指示牌上的字體高度不得少於 125 毫米，每

一劃的闊度須有 15 毫米。如果在某些位置並不容易看見

出口指示牌，便須在那些位置安裝足夠的方向指示牌。

#

8 . 在漆黑中仍能顯示出口方向的低位置方向指示牌，必須設

置在高於地面 200 毫米的位置上。

9. 一 張 顯 出 樓 面 間 隔 及 前 往 逃 生 樓 梯 方 向 的 綱 要 出 口 圖

則，應該張貼在每個預定給顧客使用的房間內。這出口圖

則不應小於 250 毫米 X 250 毫米並應張掛在出囗附近距離

地面 1500 亳米的位置上。

10 . 必須裝有應急照明系統。 #

11 . 在進行卡拉 OK 活動前，應先讓顧客觀看一套消防安全短

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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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

消防安全規定 食肆 酒店及會所 卡拉 OK 場所

牌照

卡拉 OK 場所

許可證

12 . 卡拉 OK 場所的僱員每隔 12 個月應接受由消防處提供的

消防安全訓練至少一次。消防處亦接受其他訓練學院所提

供及經消防處認可的消防安全訓練。

消防裝置和設備

除非大廈內已安裝了以下的消防裝置，否則，須按照 1998 年

出 版 之 最 低 限 度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規 格 或 經 由 消 防 處 處

長修定後之最新版本，設置下列消防裝置︰

( a ) 安裝一個消防栓 /喉轆系統； #

(b) 安裝一個手動火警警報系統，並在下列每個地方安裝啟動

掣︰

#

( i ) 每個出口附近；

( i i ) 主要入口處；

( i i i ) 收銀櫃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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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

消防安全規定 食肆 酒店及會所 卡拉 OK 場所

牌照

卡拉 OK 場所

許可證

( i v) 接待處；以及

(v) 等候的地方；

( c ) 在每個預定給顧客使用的房間內，安裝火警警報系統的警

鐘； (只適用於會所 )

(d) 如果卡拉 OK 場所的面積超過 126 平方米，便須安裝自動

火警警報系統；

#

(e) 如果卡拉 OK 場所︰ #

( i ) 位於玻璃幕牆大廈或地庫樓層內，而且佔地面積超過

126 平方米；或

( i i ) 位於其他類別大廈內，而且佔地面積超過 230 平方

米，

則須安裝花灑系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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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

消防安全規定 食肆 酒店及會所 卡拉 OK 場所

牌照

卡拉 OK 場所

許可證

( f ) 如果卡拉 OK 場所位於玻璃幕牆大廈或地庫樓層，而且體

積超過 7000 立方米，便須安裝一個專供排煙的系統；

#

(g) 卡拉 OK 場所須設置聲響 /視像警報系統。在警報響起時，

這項設備必須能夠終止由卡拉 OK 設備播放的音樂或其他

聲音及影像。

通風系統

1. 卡 拉 OK 場 所 內 裝置 的 所有通 風系 統， 必 須符合法例規

定。

#

2. 卡 拉 OK 場 所 內 的機 械 通風系 統須 裝設自 動停止 操作裝

置。

符號說明︰ ＝ 須遵照規定 ＃＝ 有關的食肆／ 酒店／會所發牌制 度已訂立有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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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2

樓宇安全發牌規定

規定 新場所 現有場所

真正食肆：

( a )  所有 用 作 卡 拉 O K 活動 的 房 間 所 佔 的

總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食 肆 座 位 區 面 積 的

3 0 %。

( b )  用作 卡 拉 O K 活 動 的房 間 數 目 不 得 超

過座位區總面積除 以 100 平方米所得

的數值。

不適用 不適用

結構承受能力 處所須足以承受 5 個千帕斯卡的

活載量

處所須足以承受 5 個千帕斯卡的

活載量

出口路線闊度 1 . 2 米 在 場 所 進 行 大 型 改 建 工 程 前 ， 可

容許 1 . 05 米的闊 度

房間出口 可通往兩個方向 可通往兩個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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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 新場所 現有場所

房間出口—基於樓 宇設計出現死角位 如 屬 ㆘ 列 情 況 ， 可 容 許 存 在 死 角

位：

( a )  卡拉 O K 場所設有 自動噴灑系

統；

( b )  每 個 面 向 走 廊 死 角 位 的 房 間 裝

設 手 提 式 滅 火 器 及 額 外 的 手 動

火警警鐘。

如 屬 ㆘ 列 情 況 ， 可 容 許 存 在 死 角

位：

( a )  卡拉 O K 場所設有 自動噴灑系

統；

( b )  每 個 面 向 走 廊 死 角 位 的 房 間 裝

設 手 提 式 滅 火 器 及 額 外 的 手 動

火警警鐘。

房間出口—與樓宇 設計無關的死角位 不容出現 必須修改間格。裝 設通往隔壁房間

的檢修門，而該房 間的出口可通往

另一走廊，是解決 死角位問題的可

接受方案。

內部走廊 牆 壁 及 門 的 耐 火 時 效 分 別 須 為 一

小時及半小時

設有灑水器的場所 ：

由條例生效當日起 計 36 個月內完

成改善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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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 新場所 現有場所

無灑水器的場所：

由條例生效當日起 計 18 個月內完

成改善工程，但必 須於每個房間及

走 廊 適 當 位 置 裝 設 視 聽 警 報 信

號。

房間觀看窗 在 走 廊 牆 壁 或 供 出 入 的 門 上 裝 設

一 個 不 小 於 0 . 04 平 方 米 的 觀 看

窗 ， 其 耐 火 時 效 應 與 牆 壁 或 門 相

同。

在 走 廊 牆 壁 經 改 善 而 達 到 所 需 耐

火時效後，在該等 牆壁或供出入的

門 上 裝 設 一 個 不 小 於 0 .04 平 方 米

的觀看窗，其耐火 時效應與牆壁或

門相同。



對《卡拉 O K 場所 條例草案》關注團 體的意見書

所作回應

對於關注團體提出 的事項，我們的總體回應如下：

1 . 我 們 在制 訂 有 關的 消 防安 全 和 樓宇 安 全規 定 時 ，曾 參 考現 行 的 有

關 守 則 ， 在 以 往 發 生 的 火 警 中 所 汲 取 的 經 驗 ， 並 研 究 過 卡 拉 O K
場所的現行間格圖 則和諮詢了專業團體的意見。

2 . 至 於 受 保 護 的 走 廊 須 有 一 小 時 耐 火 時 效 的 規 定 ， 有 一 點 值 得 留

意，就是現行的《 耐火結構守則》第 9 .3 段 規定，除商場外，通

往不 同 用戶 的 房 間 或 單 位 的每 條 內 部走 廊 ， 均應 以 耐 火時 效 不 少

於一小時的牆壁與 該等用戶分隔。鑑於卡拉 O K 場 所的運 作 方式

特殊，把卡拉 O K 場所內的每個房間視作不同用戶，亦屬合理。

此外 ， 酒店 和 賓 館 的 發 牌 當局 亦 規 定酒 店 、 賓館 和 度 假營 的 內 部

走廊須有耐火結構 。

3 . 我們訂立卡拉 O K 場所內部走廊闊度的標準時，亦曾參考在公眾

娛樂場所提供走火 通道的規定。

4 . 我 們 認為 應 盡 可能 避 免出 現 死 角位 的 情況 ， 因 為死 角 位是 火 警 造

成有人死亡的主要 原因。

5 . 經 營 者如 欲 在 消防 工 程方 面 採 用另 外 的設 計 代 替訂 明 標準 ， 有 關

建議 會 由一 個 由 政 府 官 員 和私 營 機 構消 防 工 程專 家 組 成的 委 員 會

考慮。

6 . 我 們 同意 僱 用 消防 安 全主 任 和 引進 安 全管 理 是 “軟 件 ”方 面 的 改

善措 施 ，亦 是 規 定 的 消 防 安全 措 施 以外 的 有 效輔 助 措 施。 不 過 ，

我 們 認 為 ， 這 些 措 施 不 能 取 代 既 定 的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(硬 件 )， 這 些

安全規定對在發生 火警時，防止火勢蔓延和為卡拉 O K 場 所 的顧

客提供適當的走火 通道，至為重要。

7 . 以許可證或牌照經 營卡拉 O K 場所，須遵從相同的基本樓宇安全

規定。

8 . 我們認為不論新卡 拉 OK 場所和現行卡拉 O K 場 所，均應裝設所

需的安全設備，以 保障顧客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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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我們在制訂有關規 定時，已考慮過對現行卡拉 O K 場 所 的規管影

響評 估 的結 果 。 就 這 方 面 而言 ， 我 們建 議 分 階段 實 施 有關 的 樓 宇

安全規定。我們希 望此舉可減輕現行卡 拉 O K 場 所經營者的即時

財政負擔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一年三月






